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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

定起草。

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综合管理部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潘翠、彭华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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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党务管理包括党务实务、党务管理、组织党内活动等，是政党为完成工作目标和取得政治利益所开

展各种日常工作。完善党务管理岗位规范，确保党务工作有效开展，是推动学校党建工作不断深化，促

进党建工作质量不断提高的有效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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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务管理岗位规范
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党务管理的任职条件、工作职责、工作内容、考核评价的规范化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党务管理工作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
党务管理

在学校党务管理工作中，对党务工作进行综合协调、指导、督查、督办。

4 任职条件

4.1 政治品德

具备较高的党性修养，中共党员，政治素质过硬，具备较强学习能力，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较强

的沟通、计划、分析、协调和组织能力。

4.2 学历职称

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哲学、马克思主义理论、中共党史、思想政治教育、社会学等相关专业。

4.3 工作经验

熟悉党务工作，具备较强的公文撰写能力，责任心强，正直敬业，有团队合作精神。

5 工作职责

5.1 日常党务管理

负责党内文件的起草、保存、收发和管理等工作。对党委会议、其他干部会议和党员大会做好准备

工作，加强对党员、群众和各级党组织的联系与协调。

5.2 组织管理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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